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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臺南市永康區龍潭國民小學志工管理規章 

一、總則 

(一)本章程依據《志願服務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訂定。 

(二)本團名稱為「臺南市永康區龍潭國民小學志工團」，簡稱「龍潭志工團」（以

下簡稱本團）。運用單位為臺南市永康區龍潭國民小學。 

(三)本團成立宗旨為發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結合家長與社區力量，協

助學校推動校務，促進親師生合作，共同營造良好教育環境。 

二、組織與職務 

(一)本團設團長一人，負責綜理團務，由志工大會以無記名方式票選產生，任期兩

年，得連選連任。團長候選人由各組組長推薦產生，最多三人。 

(二)本團設副團長一人與各組組長若干人，由團長遴聘，協助團長推動各項志工業

務，並執行志工大會決議事項及團長交辦事務。 

(三)團長卸任後，聘任為榮譽團長，並為本團當然顧問。 

(四)本團可依實際服務需求設置各類志工隊組，目前設有下列四組，組數可依實際

情況調整，各組組長由組員推舉產生，其職掌另以工作細則訂定之： 

•交通導護組：整合社區家長資源，協助學生上學時段交通安全導護工作。 

•故事媽媽組：支援晨光時間至各班講述故事，培養學生閱讀與語文能力。 

•圖書館組：協助圖書館圖書整理、借閱、修補、盤點及新書上架前作業。 

•資訊服務組：協助學校各項活動之資訊設備操作與技術支援，如電腦、投影

機、音響等器材之架設與管理。 

(五)凡具有服務熱忱與責任感之本校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皆得提出申請參與本

團，經審查同意後擔任志工。 

三、權利與義務 

(一)本團志工為義務性質，為榮譽無給之服務。 

(二)志工擁有下列權利： 

1.有選舉、罷免、被選舉及應聘擔任幹部之權利。 

2.得出席志工大會並參與各項志工活動。 

3.得參加學校或本團舉辦之志工訓練與學習成長活動。 

(三)志工應履行以下義務： 

1.遵守志工倫理守則。 

2.遵守本團章程與各項規定。 

3.執行學校或本團所分配之服務工作。 

4.積極參與各項志願服務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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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守服務中所知悉之個人或學校機密資訊。 

6.不得干涉教師之教學專業或教育決策。 

7.妥善使用志工識別證與各項資源。 

8.愛護學校財產與設施，配合維護服務環境整潔。 

(四)其他配合事項如下： 

1.值勤當日若因故無法出席，應事先告知該組組長以利安排。 

2.長期無法繼續服務或擬退出本團者，應事先告知並繳回志工證，每月服勤未

達半數者，視為自動喪失服務資格及權利。 

3.值勤時應配戴志工證，態度親切、用語得體，為學生良好典範。 

4.志工應本諒解與關懷之心，秉持快樂服務的態度投入志願工作。 

5.進入校園應有安全意識，主動協助維護校園安全與秩序。 

6.志工得由學校教師、班級導師、組員或組長推薦，或由家長及社區人士主動

報名參加。 

四、會議 

(一)本團每學年召開兩次志工大會，全體志工均應出席。 

(二)本團會議分為三類：志工大會、幹部會議及各組會議。 

(三)參加人員：  

1.志工大會由全體志工參與。 

2.幹部會議由團長、副團長與各組組長參加。 

3.各組會議由各組組長召集，依實際需要召開。 

五、經費 

(一)本團一切經費收支應秉持公開透明原則辦理，並定期公布使用情形。 

(二)本團所需經費由家長會預算編列支應，亦得由其他合法來源贊助。 

六、附則 

(一)志工若有違反志工倫理守則或本章程相關規定者，得由核心幹部會議討論，經

決議後予以勸導改善，必要時得暫停其服務權利與義務。 

(二)本團聯絡方式以電話或書面通知為主，另可輔以網站公告方式。若涉及校務發

展或志工改革建議，應與團長、執行長或學校各處室主任聯繫；若屬服務項目

相關，則由組長與承辦人員聯繫；組內事務則由組員向組長反映。 

(三)本章程經志工大會通過，呈報校長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